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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港港普普选选特特首首人人大大一一锤锤定定音音
2017年开始，特首人选须由提名委员会提名

本报综合新华社消息 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8月３１日下午表决通过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２０１６年立
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会议认为，制定行政长官普
选办法，必须严格遵循香港基本
法有关规定，符合“一国两制”的
原则，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
律地位，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
益，体现均衡参与，有利于资本
主义经济发展，循序渐进地发展
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
必须坚持行政长官由爱国爱港
人士担任的原则。这是“一国两
制”方针政策的基本要求，是行
政长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职责
所决定的，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

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的客观需要。

决定明确，从2017年开始，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
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选举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时：（一）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
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
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
办法而规定。（二）提名委员会
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
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
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
半数以上的支持。（三）香港特
别行政区合资格选民均有行政
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

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人
选。（四）行政长官人选经普选
产生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决定指出，行政长官普选
的具体办法可以修法予以规
定，修改法案及其修正案须经
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
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若修法未获通过，行政长官的
选举继续适用上一任行政长官
的产生办法。

决定还明确，香港基本法
附件二关于立法会产生办法和
表决程序的现行规定不作修
改。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
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
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
产生的办法。

崔世安当选澳门特首人选

据新华社澳门８月３１日
电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
行政长官选举8月３１日举行。
作为唯一被选委会接纳的提
名人，崔世安当日以３８０票当
选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
政 长 官 人 选 。其 得 票 率 为
９５．９６％。

按照程序，选举结果须经
澳门终审法院确认并在特区公
报刊登，再由澳门特别行政区

政府向中央政府报告选举结
果。崔世安须由中央人民政府
任命，宣誓后正式就任第四任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

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澳
门特区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
泛代表性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
会依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
任命，任期５年。第四任行政长
官的任期自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日至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９日。

与中央对抗的人不允许担任行政长官
一段时间以来，香港社会关

于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争议激
烈，表面上是制度之争、规则之
争，实质上是政治问题。这个政治
问题的核心就是：要不要遵守香
港基本法，要不要坚持爱国爱港
者治港的界线和标准。如果是制
度规则之争，香港基本法已经订
立了基本的制度和规则，应当不
难达成一致，但现实情况却是，一
些人要求在基本法之外另搞一套
所谓的普选办法，如果不答应他
们的要求，就不是“真普选”，就不
符合所谓的“国际标准”，有些人
甚至为了一己之私骑劫香港民

意，不惜破坏香港法治传统和社
会秩序，损害香港同胞福祉和国
家民族利益。其目的，就是要扮演
搅局者和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其
实质，无非是想把香港变成“独立
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不能允许
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
这是基本法的根本要求。

决定有助于香港社会在新的
起点上凝聚共识、息纷止争。如果
有些政治势力、有些人还是不尊
重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的决定
权，还是想按根本不存在的所谓

“国际标准”来另搞一套普选办
法，否则就威胁要“占领中环”、在

立法会否决普选法案，甚至冲击
立法会、冲击特区政府，企图瘫痪
国际金融中心和特区政府运作，
那么，这种状况一旦出现，香港的
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将受到严重
影响，全体港人的生活与福祉将
受到严重损害，香港将不得安宁。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国政
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及由此
带来的中央政府全面管治权是不
会逆转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
行“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是不会逆
转的，香港走向与祖国内地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道路的趋势是不
会逆转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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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关键第二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首普选问题和２０１６年立法会产生办法
作出决定，迈出了香港政改“五步曲”的关键第二步。

若要使５００多万香港合资格选民真正实现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行
政长官，还需完成接下来的三步，即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特首产生
办法的修正案，并经立法会委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立
法会通过的议案；行政长官将有关法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
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说，香港到底能不能在２０１７年落实
行政长官普选，取决于后三步能不能走得顺畅，而其中的关键是特区
政府提出的普选法案能不能在立法会获得通过。 据新华社

行政长官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
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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